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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2023-036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附条件终止参股公司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股权购买权特别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概述 

应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源生物）搭建 VIE架构实

施境外重组上市所需，公司与北京富源致远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富源致远”）于 2021年 10月 28日签署了《关于中源协和购买权之特别

协议书》（以下称“《特别协议书》”），调整了公司对富源致远持有合源生物部分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约定在合源生物成功实现 IPO之前，公司不行使标

的股权的购买权。同时，如合源生物本次成功实现 IPO，则原投资协议约定的购

买权按上市规则要求转变为行使收益分配权；如合源生物本次未成功实现 IPO，

公司仍有权依照原投资协议约定享有相应的购买权。公司将在合源生物 IPO 成

功，并且获得第一个新药上市批准之后，有权行使标的股权的收益分配权，届时

富源致远将卖出标的股权并向公司分配出售收益。该事项经公司十届十一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21-033、2021-034） 

现接合源生物通知，合源生物拟调整上市方案到境内科创板上市，根据境内

科创板上市对股权审查的要求，经协商，公司与富源致远拟签署《中源协和细胞

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富源致远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合源生

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

将依照原投资协议约定行使对富源致远持有合源生物部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

时双方拟签署附条件终止协议书，将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特别

协议书》。但任何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发生解除、终止、其目的无法实现

或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45 日内未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

则《特别协议书》自动恢复有效并须遵照执行，届时富源致远不得以任何理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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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拒绝、妨碍公司继续依照《特别协议书》主张和行使其在《特别协议书》项

下的权利；自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特别协议书》不可

撤销地终止。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8日与富源致远签署了《北京富源致远生物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源协和购买权之

特别协议书〉之附条件终止协议》。 

二、附条件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双方名称： 

甲方：北京富源致远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双方于 2021年 10月 28日签署《关于中源协和购买权之特别协议

书》（下称“特别协议书”）。 

2、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

标公司”）经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6,083.0047】万元人民币，其中甲方持有

目标公司【6.7152】%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080.0000】万元人民币。 

3、现甲乙双方经重新磋商，拟签署《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京富源致远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下称“《股权转让协议》”），由甲方将其持有的合源生物科

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3%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

本【482.4901】万元人民币）（下称“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就终止“特别协议书”事宜，达

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特别协议书”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终

止。但任何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发生解除、终止、其目的无法实现或在《股

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45 日内未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则“特别

协议书”自动恢复有效并须遵照执行，届时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拒绝、妨

碍乙方继续依照“特别协议书”主张和行使其在“特别协议书”项下的权利；自

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特别协议书”不可撤销地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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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甲乙双方在“特别协议书”项

下的权利义务即告终止，甲乙双方不再享有且不再承担基于“特别协议书”而产

生的任何权利、义务和责任。一方自动放弃对其他方在“特别协议书”项下的任

何追索权、求偿权（如有）。 

三、甲乙双方就“特别协议书”的签署、履行、终止等均不存在任何争议。

甲乙双方进一步承诺，将积极签署一切必要文件和积极履行一切必要行为，以促

使本协议顺利履行。 

四、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届时，败诉

方应负担胜诉方为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等合理费用。 

五、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自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日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依照原投资协议约定行使对富源致远持有合源生物部分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同时附条件终止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签署的《关于中源协和购买权之

特别协议书》。本次终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